附件2

资格审查提交材料明细

[bookmark: _GoBack]应聘人员须由本人按照规定时间、地点和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其中，说明类材料提交原件，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留存；证书、档案类材料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审核后原件退回，复印件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留存；档案类材料无法提交原件的，可提交加盖档案保管部门公章的复印件，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留存。需提交的主要材料如下：
1.报名表、本人签名的诚信承诺书、笔试准考证（登录报名系统打印）。
2.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聘的，还需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原件及复印件）。
3.学历、学位及有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符合岗位学历、专业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同时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验证打印）或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验证打印）（军队系统相关学位授予单位颁发的学位除外）。
按照新旧专业对应关系应聘的人员，属于根据所学方向不同分别划入不同专业情况的，应聘人员还须提交所学具体方向的说明材料，由招聘单位认定是否符合岗位要求。
证书丢失的，可提交具有同等效力的公布文件、登记表等材料。
国内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可提供就业推荐表、学校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专业）学位说明材料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之一。毕业证书上未注明符合岗位要求的专业方向的，或应聘人员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一级学科的（专业要求为一级学科的除外），还需提交学校出具的所学具体专业的说明材料。
属国（境）外毕业生应聘的，还须提交教育部门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和原版成绩单（附与学历学位认证时相同的正规翻译公司出具的中文翻译件）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国（境）外毕业生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是否符合招聘专业要求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进行认定。
4.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书或符合报考岗位学段及学科要求的教师资格证考试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证书丢失的，可提交具有同等效力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5.在职人员（含已签订就业协议人员）应聘的，还需提交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就业协议单位）出具的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
劳务派遣人员应聘的，提交的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需同时加盖派遣单位和工作单位公章。
公办中小学在编教师、幼儿园在编教师及实施控制总量备案管理人员应聘的，还需同时提交县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
其中，报名时属在职人员、后解除劳动关系的，应提交解除劳动合同书、解除就业协议书等材料之一或档案代理部门出具的未就业说明（时间应在报名时间之后）。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不需要提交。
对在职人员（公办中小学在编教师、幼儿园在编教师及实施控制总量备案管理人员除外）出具《同意应聘函》或《解聘说明》确有困难的，经招聘单位主管部门同意，可在考察时提供。
